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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对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公

司章程》和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。我们作为沙河实业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

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对制定《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》 

的独立意见 

    公司制定的《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》是依据公

司所处行业、规模的薪酬水平，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，符合

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

东利益的情形；有助于更好地调动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

极性和创造性，建立与上市公司制度相适应的激励约束机制，提高企业

经营管理水平。 

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制定的《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

管理制度》。 

二、对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

鉴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三年任期届满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

依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独立董事工作

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在认真审阅公司第十一届董事

会董事候选人履历材料的基础上，对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，发表

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陈勇先生、胡月明先生、杨岭先生、

麻美玲女士、严中宇先生、史晓梅女士、张佳华先生、赵晋琳女士、胡

宁可女士符合中国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担任

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要求，具有诚实守信的优秀品德和良好的职业操守

https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W33skJpxXSqHBi74XMX2oTnW-DIjmM9cs_k8pi88gVanDv3sCXmtEs-UDZGm4nJy7O34rirYnyNvw1n6VJFqsK&wd=&eqid=8848fa29000042a10000000658c8a7e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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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服务精神，具备与其行使职责相适应的职业条件和履职能力。 

我们同意陈勇先生、胡月明先生、杨岭先生、麻美玲女士、严中宇

先生、史晓梅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；同

意张佳华先生、赵晋琳女士、胡宁可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

事候选人的提名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需将独

立董事候选人资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，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

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陈治民、王苏生、赵晋琳 

 

 

2023年 7月 28日 


